室外吸烟区设置专项报告
十六、室外吸烟区设置专项方案
16.1 方案编制依据
1. 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卫生部令第 80 号）
2. 《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》（DB 31/T 1482—2024）
3. 《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 (试行)》（建办城〔2024〕1 号）
4. 《安徽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
5. 项目《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专项文件》（LD-K01）
6. 项目《环境卫生专业全套文件》（HW-B01）
16.2 设置原则
7. 合规性原则：严格遵循 “室内全面禁烟、室外规范设点” 要求，远离行人必经通道及人群密集区；
8. 风貌协调原则：吸烟区设施外观采用徽派风格设计，材质、色彩与历史街区及绿地景观统一；
9. 安全环保原则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配备专用灭烟、控烟设施，避免污染土壤及植被；
10. 疏堵结合原则：以引导规范吸烟行为为核心，兼顾吸烟者需求与非吸烟者健康权益；
11. 最小干预原则：控制吸烟区数量与面积，减少对绿地生态及景观风貌的影响。
16.3 吸烟区选址与布局
16.3.1 选址要求
12. 与建筑物出入口、门窗、进排风口保持≥6m 距离，避免二手烟侵入室内及绿地休憩区；
13. 远离人群密集区域（如中央庭院草坪、入口展示区活动带）、儿童活动区及行人主要通道，设置于相对隐蔽位置；
14. 选址为非封闭空间，空气流通良好，如有顶棚遮挡，四周围挡面积≤侧面积的 50%；
15. 避开绿地生态敏感区（雨水花园、植草沟、珍贵植物保护区），距离绿地核心开放区≥10m；
16. 靠近环卫设施，便于烟蒂、烟灰的收集处理，与垃圾收集点距离≤30m。
16.3.2 具体布局

	吸烟区编号
	选址位置
	面积（㎡）
	服务范围
	与周边设施距离
	备注

	XQ-01
	步道景观区西侧边缘（远离林下活动区）
	5.8
	步道景观区、配套设施区
	距最近建筑出入口 8m，距垃圾收集点 25m
	临近绿化隔离带，通风条件良好

	XQ-02
	入口展示区北侧角落（隐蔽式布置）
	5.5
	入口展示区、街区外围游客
	距入口通道 12m，距垃圾收集点 18m
	设绿化缓冲带，减少视觉影响

	合计
	-
	11.3
	覆盖全项目开放区域
	-
	单个面积≤6㎡，符合规范要求


16.4 设施配置
16.4.1 核心设施
17. 专用灭烟装置：每处吸烟区设置 2 台不锈钢（304）专用灭烟桶（Φ300×600mm），内置防火棉及沙层，配备按压式灭烟面板，防止烟头复燃；
18. 烟灰收集器具：配置徽派风格木质烟灰缸（Φ200×150mm）2 个，与灭烟桶配套使用，专用收集烟灰，避免散落污染；
19. 标识系统：
19. 吸烟区标识牌：每处设置 1 块木质标识牌（600×400mm），采用红黑标准色，标注中英文 “室外吸烟区” 字样及图形标识，符合规范要求；
19. 健康提示牌：设置吸烟有害健康的文字及图形警示（如肺部健康示意图），标注戒烟服务信息（咨询电话、医疗机构指引）；
19. 引导标识：在街区入口、绿地主要通道设置 3 块木质引导牌（500×300mm），标注吸烟区方向及距离，与绿地开放标识系统风格统一；
20. 消防安全设施：每处吸烟区配备 1 具干粉灭火器（MFZ/ABC4 型），放置于专用木质收纳盒内，距灭烟装置≤1.5m，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；
21. 地面区划：采用黄实线划定吸烟区范围，地面标注 “吸烟区边界” 文字提示，明确使用区域。
16.4.2 风貌适配设计
22. 材质选择：标识牌、烟灰缸外框采用防腐木，表面做炭化处理，搭配青砖装饰线条，呼应徽派 “粉墙黛瓦、青石木构” 特色；
23. 造型设计：设施整体造型简约古朴，无复杂装饰，高度控制在 1.2m 以内，避免遮挡景观视线；
24. 色彩搭配：以深灰色、原木色为主，与绿地植被、青石铺装形成协调色调，不破坏历史街区整体风貌。
16.5 生态保护配套措施
25. 地面处理：吸烟区地面采用生态透水砖铺装（300×300mm），下设 100mm 厚碎石渗滤层，防止烟蒂、烟灰污染土壤；
26. 绿化缓冲：吸烟区周边种植常绿灌木（冬青、栀子）及芳香植物（薄荷、驱蚊草），形成 3m 宽绿化隔离带，吸附异味、净化空气，同时起到视觉遮挡作用；
27. 污染防控：灭烟桶及烟灰缸底部设置防渗漏托盘，定期清理残液，避免渗入土壤影响植被生长；
28. 防火隔离：吸烟区周边 10m 范围内清除易燃枯枝落叶，严禁种植易燃植被，确保消防安全。
十七、吸烟区管理制度
17.1 使用规范
29. 吸烟区仅允许吸烟行为，禁止在此处停留休憩、堆放物品、开展娱乐活动等无关行为；
30. 吸烟者应将烟蒂、烟灰投入专用灭烟装置及烟灰缸，严禁随意丢弃，不得在吸烟区外的绿地或街区范围内吸烟；
31.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烟草制品，吸烟区内发现未成年人应及时引导离开；
32. 吸烟区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、促销或赞助行为，不设置自动售烟机等相关设施。
17.2 日常管理要求
33. 清洁维护：纳入环境卫生日常管理体系，养护人员每日清理吸烟区不少于 2 次，清空烟灰缸、灭烟桶，擦拭标识牌，保持区域整洁，无烟灰散落、无异味扩散；
34. 设施巡检：每周检查 1 次灭烟装置、灭火器、标识牌的完好性，确保灭烟功能正常、消防器材有效、标识清晰可辨，发现损坏及时维修更换；
35. 安全管理：安全员每日巡查吸烟区消防安全情况，重点排查未熄灭烟头、易燃物堆积等隐患，极端天气（暴雨、台风、高温）前加固设施，暴雨后检查地面排水情况，避免积水；
36. 宣传引导：管理人员及志愿者对吸烟行为进行规范引导，劝阻在非吸烟区吸烟的游客，告知吸烟区位置及使用要求。
17.3 违规处理
37. 对在非吸烟区吸烟或随意丢弃烟蒂的行为，首先进行劝导教育，讲解吸烟区设置规定及环保要求；
38. 对拒不配合、情节严重者，依据《安徽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及项目管理规定进行处理，必要时联系相关执法部门；
39. 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（与绿地开放投诉电话一致），受理关于吸烟区管理及违规吸烟的投诉，24 小时内响应，3 日内办结反馈。
十八、配套保障文件
18.1 吸烟区布置图纸

	图纸名称
	图纸编号
	比例
	内容说明
	衔接编号

	室外吸烟区总布置图
	XQ-B01
	1:200
	标注 2 处吸烟区位置、范围、设施布局，与绿地开放区域衔接
	衔接 LD-K01、HW-B01

	吸烟区设施详图
	XQ-B02
	1:50
	展示灭烟装置、标识牌、灭火器的安装位置、尺寸及材质
	衔接 HW-B03、LD-K02

	绿化缓冲带布置图
	XQ-B03
	1:100
	标注吸烟区周边植被配置、隔离带宽度及种植方式
	衔接 L-J05、LD-K01


18.2 人员与资金保障
40. 人员分工：由现有绿地管理人员、安全员、养护人员兼职负责吸烟区管理，明确清洁、巡检、引导职责，无需新增专职人员；
41. 资金预算：吸烟区建设及年度运营资金共计 2.8 万元，其中设施采购安装费 1.8 万元，年度维护费（含清洁耗材、设施维修、植被养护）1.0 万元，纳入绿地开放年度运维预算；
42. 责任单位：建设单位负责吸烟区设施验收，运维单位负责日常管理，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。
18.3 佐证材料
18.3.1 影像资料

	影像名称
	拍摄地点
	拍摄时间
	内容说明

	吸烟区选址原貌照
	XQ-01、XQ-02 选址点
	建设前
	展示选址位置、周边环境及地形条件

	设施安装完成照
	2 处吸烟区
	竣工后
	展示吸烟区设施全貌、徽派风格适配效果

	标识系统实景照
	吸烟区及引导通道
	竣工后
	展示标识牌、健康提示牌、引导标识的安装情况

	绿化缓冲带实景照
	吸烟区周边
	竣工后
	展示隔离带植被种植及景观融合效果


18.3.2 备案文件
43. 歙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控烟备案表（编号：HS-TY-XXXX）；
44. 吸烟区设施验收报告（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运维单位签字确认）；
45. 吸烟区管理制度备案表（与绿地开放管理制度同步备案）。
